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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职院〔2013〕42号

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安全管理工作
考核办法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根据克拉玛依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《克拉玛依市2013年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实施办法》（克安发【2013】7号），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安全管理工作，充分发挥各单位人员的积极性和员工遵章守纪的自觉性，贯彻落实《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环境保护法》，提高学院安全管理水平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学院每年进行一次安全考核评比，考核对象为学院所属各单位（以基层工会为单位）。

第三条  考核结果分安全管理工作先进单位、合格单位、不合格单位三种，考核结果与单位年度奖励挂钩。

第二章  考核对象划分

第四条  充分考虑各单位安全管理工作风险情况，评比按三类划分：

第一类单位：总务处工会

第二类单位：石油工程系工会、石油化学工程系工会、电子与电气工程系工会、基础教学部工会、经济管理系工会、信息工程系工会、机械工程系工会、学生工作部工会（学工部、招生就业指导处）。

第三类单位：思想政治教学与科研部工会、教务工会（教务处、继续教育部、评估督导办、科研规划处、技能鉴定所）；机关工会（由院长（党委）办公室、人事（组织）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党群工作部、机动安全处）、离退休管理处、图书馆工会、信息中心工会。

第三章  考核办法

第五条  实行动态和静态考核。

动态考核，指在日常管理、教学过程中，每月学院（包括学院领导、安委会办公室进行的检查）对被考核单位落实安全责任制、仪器设备等隐患治理、岗位员工遵章守纪等情况进行随机监督检查，并将所发现问题记录在案。

静态考核，指由学院组成综合考核组，依据《学院年度安全管理工作考核细则》（简称《细则》,详见附件）年底对各单位指标完成、基础管理等情况进行综合考核。

第六条  动态考核分由机动安全处每月公布。

静态考核年终依据各单位第一责任人与学院院长签订的年度《安全管理责任书》和《细则》进行评比。

第七条  年终考核实行100分制。

年终考核分=动态考核分Χ60%+静态考核分Χ40%

第八条  考核等级及分值

一、先进单位

1、实现杜绝指标。

2、管理考核：

一类单位：达85分（含85分）以上。

二类单位：达90分（含90分）以上。

三类单位：在95分（含95分）以上。

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可参与先进单位评选,若因名额问题未选上,直接为合格单位。

二、合格单位

1、实现杜绝指标。

2、管理考核：

一类单位：在75—85分以内（含75分）。

二类单位：在80—90分以内（含80分）。

三类单位：在85—95分以内（含85分）。

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为合格单位。

三、不合格单位（有下列条件之一者）

1、没有实现杜绝指标。

2、管理考核：

一类单位：低于75分。

二类单位：低于80分。

三类单位：低于85分。

第九条  考核结果报请学院安全工作委员会审定。

第四章  奖惩

第十条  单位的安全考核结果纳入到学院单位综合考核；对获得学院安全管理先进单位，学院给予一定奖励。奖金由学院从年度安全管理奖励基金中列支。

学院先进单项数量：

先进单位：一类1个，二类3个，三类2个，共计6个。

先进班组：一类1个，二类3个，三类2个，共计6个。

先进个人：合格或合格以上单位按正式职工人数的4%评选。

对于考核不合格单位，扣发该单位人员一个月津贴。

对于因否决项导致学院被评为不合格的单位，扣发该单位人员两个月月津贴。
第五章  附 则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       二○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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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年度安全管理工作考核细则

	序号
	分值
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实际
得分

	否

决

项
	
	安全
生产

环境

保护

杜绝

指标
	1、杜绝亡人事故；
2、杜绝经济损失在5万元及以上的重大教学事故；

3、杜绝火灾、爆炸事故；

4、杜绝负同等责任以上（含同等责任）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；

5、杜绝校园区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。

6、年度考核内单位累计发生3起工伤事故。
	若发生其中一项事故，即为不合格单位，学院不再进行年度管理考核。
	

	静态项
	60分
	建立健全和落实安全责任制度
	1、制定本部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各岗位责任制；并明确兼职安全员职责；（10分）
2、制订本单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；（10分）
3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检查制度及各类检查台帐；（10分）

4、建立私家车外出登记管理制度；（10分）

5、执行学院下达安全工作情况；（10分）

6、安全责任书签订情况。（10分）
	1、无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的扣3分，对违反责任制不追究、不落实的一次扣2分；

2、无预案扣10分；不按要求开展应急演练，少一次扣2分；

3、检查制度资料不全扣2分，台帐不全扣2分；

4、无私家车外出登记管理制度扣10分，私家车外出不如实登记，一次扣1分；
5、执行不力，扣3分，较差，扣5分。

6、安全责任书（含学生实习安全协议书）未签订扣10分。
	　
　

	
	40分
	安全专项活动和安全宣传教育培训
	1、开展创建“安全环保健康文明单位”活动；（10分）
2、开展反“打非治违”等活动；（10分）

３、各单位要对有车的职工进行安全教育，不能有职工严重违章，交警部门通知单位的事件发生；（10分）

４、单位每学期安全教育开展2次，（宣传贯彻法律法规及职工上岗、学生实习系部自行安全教育培训等）。（10分）
	１、未开展扣10分；此项检查开展活动资料、现场，不完整扣2分；无年度安全计划扣2分，不完善、不具体，缺乏针对性扣1分；
2、此项学院安全检查时抽问检查内容，每抽查一名不达标扣3分； 

3、每发生一起单位员工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交警部门处罚的扣10分；

4、校园内违章停车，每车次扣1分；
5、单位每学期安全教育低于２次不得分，少一次扣3分。
	　
　

	动态项
	100分
	安全检查及“三违行为”排查整改情况

	1、每月9号机动安全处例行安全检查，查处“三违”行为；
2、机动安全处日常检查查处“三违”行为；

3、学院联合专项检查查处“三违”行为；

4、上级部门来我院安全专项检查查处“三违”行为；

5、消防管理部门来我院消防安全检查查处“三违”行为；

6、每月按时上报自检自查报告
	1、对学院当月检查出的违章，一般违章当月考核分按每项违章扣3分，按时整改每项加1分，按时上交整改报告每项加1分计算；严重违章当月考核分按每项违章扣10分计算；
2、对上级部门检查出的违章，当月考核分一项违章扣5分；

3、每个月9号之前上交自检自查报告，不交者当月考核扣3分，迟交者当月考核扣1分（截止20日前）；

4、此项内容机动安全处每月考核一次，年底取平均分。
	　

	
	
	工伤事故
	当月发生工伤事故1起
	当月动态考核为零分。
	


说明：
严重违章指本院存在的相对较重的违章：（1）特种设备违章操作。（2）公租房三合一现象。（3）消防报警系统私自停用。（4）消防报警系统值班室无人在岗。（5）高温、高压容器压力表损坏、过期。（6）特种设备无检验合格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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